
摘 要 

關於文化與貿易之爭議，在 WTO 多邊貿易制度並非新出現之議題，事實上

早在 GATT 時期即出現文化貨品及服務之爭議。過去 GATT 時期，主張文化貨

品及服務應以文化考量給予不同於其他商品待遇之締約國，除在多邊貿易架構下

推動制訂較完整之文化貿易條款外（但此努力並未順利），更在貿易架構以外之

國際專責機構推動保障及促進文化事務之國際條約。在聯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

組織多年之努力下，2005 年十月針對文化多樣性之保障及促進宗旨，制訂了「保

障及促進文化表現多樣性公約」。本公約之制訂雖未提及文化貨品及服務貿易之

事務，但其中卻賦予締約國得採取保護及促進文化表現措施之權利，由於此相關

措施之採取若涉及文化貨品及服務，極可能對於貨品及服務之跨國流通構成限

制，甚至禁止。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探索文化多樣性公約之實施與 WTO 協定義

務有無產生衝突之可能，以及倘若此衝突屬可能，應如何調和此二項國際法律條

約所產生之義務。在此研究目的下，本文共分五章，除第一章為序論外，第二章

將對文化多樣性公約之規範內容、性質及運作進行探究。第三章則就 WTO 多邊

貿易制度中關於文化貨品及服務之貿易規範，實際上可能產生衝突之問題及規範

進行分析。第四章，則在上述章節之基礎，探索 WTO 制度與文化多樣性公約間

之共同目標，及在規範之解釋及適用上，應如何尋求調和以確保不同協定間之互

相補充及實現，並促進 WTO 會員間之和諧，最後在第五章做成本文之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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